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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8 月 3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以马来西亚作为第十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的身份，向你转递《关

于黎巴嫩局势的普特拉贾亚宣言》（附件一）和《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

的普特拉贾亚宣言》（附件二）。这两项宣言是 2006 年 8 月 3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

拉贾亚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这两项宣言并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理会文件

分发为荷。 

 

            马来西亚常驻代表 

            哈米顿·阿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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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8 月 3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一 

  伊斯兰会议组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黎巴嫩局势的

普特拉贾亚宣言》 

  2006 年 8 月 3 日，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 

 

 我们，阿塞拜疆共和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约旦哈希姆王国、黎巴嫩共和国、

巴勒斯坦国、卡塔尔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塞内加尔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共和国代表于 2006 年 8 月 3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拉

贾亚举行伊斯兰会议组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黎巴嫩局势。伊斯兰

会议组织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担任第十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的马

来西亚总理、尊敬的达图·斯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主持。 

2. 应主席邀请，我们聚集在一起，对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使中东陷入严重危

机，表示我们的严重关切。我们对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合法和英勇抵抗以色列侵略

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 

3. 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野蛮侵略黎巴嫩，严重侵犯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为此，要求以色列为侵略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4. 我们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必要行动促成停火表示关切，要求安理会

不再拖延，立即全面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就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

作出决定和加以实施。如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呼吁伊斯

兰会议组织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合作，支持在团结起来促

进和平主题下，举行一次联大会议。 

5. 我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规模空袭，特别是 2006 年 7

月 30 日对加纳进行空袭，炸死 60 多位平民，其中多数是儿童。2006 年 7 月 25

日还将目标对准黎巴嫩南部希亚姆联合国观察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在这方

面，我们强烈敦请联合国对以色列的这些犯罪行为展开全面调查。这些攻击和杀

害无辜平民、摧毁房屋、财产和基础设施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是对人权的公然和明目张胆的侵犯。 

6. 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以色列关押的黎巴嫩被拘留者。 

7. 我们坚信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必将受到惩罚。以色列必

须为其所有行动承担一些责任。我们要求立即举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以

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会议，处理这些违反行为。 



 S/2006/608

 

06-45517 3
 

8. 我们欢迎为立即、无条件结束以色列侵略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面支持黎巴嫩

政府的七点计划，∗ 强调联合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还着重指出，至关重要的

是，未来的任何一项解决办法，以及为终止暴力和在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所作的

任何其他努力都应得到黎巴嫩所有各当事方的同意。 

9. 我们意识到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局势十分险恶，迫切需要加快向黎巴嫩人民提

供救济援助，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安全通道。我们要求以色列让人们能顺

利提供这类援助。我们敦请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为当前的人

道主义救济努力提供慷慨捐助。在这方面，我们对为减轻黎巴嫩人民痛苦提供慷

慨捐助的国家表示深切感谢。我们欣见联合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方面发

挥作用。 

10.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总秘书处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各

机构为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作出了努力，并请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继续

与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各区域和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为受冲突

影响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和援助，并协助流离失所者尽早返回。 

11. 我们敦请国际社会向黎巴嫩全国上下提供全面支助，包括组织捐助方会议，

在救济、重建和国家经济重建等领域，协助该国应对因国家陷入人类、社会和经

济灾难而产生的沉重负担。 

12. 我们谴责以色列破坏黎巴嫩的宗教和历史遗迹，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进一步

破坏这些遗迹。 

13. 我们要求以色列为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痛苦以及破坏的财产和基础设施承担

责任，要求以色列为黎巴嫩共和国及其人民因以色列侵略而承受的损失向其提供

赔偿。 

14. 我们同意为黎巴嫩当前局势设立一个联络小组。该联络小组由马来西亚负责

协调，由伊斯兰会议组织三主席成员国和其他相关成员国组成。 

15. 我们敦请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目前的中东危机。为

此目的，我们重申致力于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伊斯兰团结，包括按照

2005 年 12 月在麦加通过的《穆斯林民族迎接 21 世纪挑战十年行动纲领》规定的

任务，声援和支持面临威胁的成员国。 

 

            2006 年 8 月 3 日 

             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 

__________________ 

 ∗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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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黎巴嫩的七点计划 

 

 立即和全面停火以及宣布就下列问题达成的协定： 

1. 承诺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黎巴嫩和以色列犯人和被拘留者。 

2. 以色列军队撤到蓝线后面，流离失所者返回自己的村庄。 

3. 安全理事会承诺将沙巴阿农场和 Kfarshouba Hills 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

直到划定边界及黎巴嫩对这些地区拥有的主权得到全面解决。在联合国接管期

间，在该地区拥有财产的黎巴嫩人可以进出这一地区。此外，以色列应将仍埋在

黎巴嫩南部的所有地雷的布雷图交给联合国。 

4. 黎巴嫩政府通过其合法的武装部队将权力扩展到整个领土，因此，按照塔伊

夫国家和解文件的规定，除黎巴嫩国家拥有的武器或权力外，没有其他武器，也

不存在其他权力当局。 

5. 为了从事紧急的人道主义和救济工作，保障南部的稳定与安全，使逃离家园

的人能够重返家园，应视需要增补和扩充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的联合国国际部

队的人数、设备、任务规定和行动范围。 

6. 联合国与有关方面合作，采取必要措施，使 1949 年黎巴嫩与以色列签订的

《停战协定》再一次生效，确保该协定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以及酌情探讨修订

或发展上述协定条款的可能性。 

7. 国际社会承诺向黎巴嫩全国上下提供全面支助，特别是在救济、重建和国家

经济重建等领域，协助该国应对因国家陷入人类、社会和经济灾难而产生的沉重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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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8 月 3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二 

  伊斯兰会议组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局势的普特拉贾亚宣言》 

  2006 年 8 月 3 日，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 

 

 我们，阿塞拜疆共和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约旦哈希姆王国、黎巴嫩共和国、

巴勒斯坦国、卡塔尔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塞内加尔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共和国代表于 2006 年 8 月 3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拉

贾亚举行伊斯兰会议组织扩大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的局势。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担任第十届伊斯兰国家首

脑会议主席的马来西亚总理、尊敬的达图·斯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

主持。 

2. 应主席邀请，我们聚集在一起，表示我们对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侵略

被占领土的严重关切。 

3. 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蛮横的侵略，

使生命遭受损失，财产受到破坏，我们要求以色列全面、彻底和无条件撤出自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 

4. 我们还谴责以色列劫持和拘留巴勒斯坦内阁部长、政府官员和其他个人，要

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 

5. 我们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担负起责任，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结束以色

列的占领和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行为，包括对巴勒斯坦人民及经济进

行集体惩罚和单方面制裁，非法建立定居点和隔离墙，其目的是没收和吞并巴勒

斯坦土地和财产，改变包括圣城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和地理特征。 

6. 我们赞扬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自由而民主的选举，选举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

的自由意愿。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尊重选举结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

使自己的权利。 

7. 我们意识到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局势十分险恶，迫切需要得到

救济、重建和恢复方面的援助。在此方面，我们对为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痛苦提供

慷慨捐助的国家表示深切感谢，敦请国际社会继续协助巴勒斯坦为恢复作出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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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重申承诺和支持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一切倡

议，包括安理会第 1515 号决议扼要提及的四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永久

性两国解决办法基于表现的路线图》和阿拉伯和平倡议。解决以-巴冲突是实现

该区域持久和平的唯一保障。 

9. 我们强烈敦请联合国举行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和其他有关方面，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参与下，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

础，为该区域商讨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计划。 

10. 我们重申承诺和支持按照大会第 194 号决议，使巴勒斯坦实现自决和建立一

个将圣城作为首都的主权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使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 

11. 我们敦请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目前的中东危机。为

此目的，我们重申致力于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伊斯兰团结，包括按照

2005 年 12 月在麦加通过的《穆斯林民族迎接 21 世纪挑战十年行动纲领》规定的

任务，声援和支持面临威胁的成员国。 

 

            2006 年 8 月 3 日 

            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 

 


